
降低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

一、申请条件

省内企业

二、支持措施

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外的行政事业

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一律不得征收。

三、政策解释

进一步清理省立项收费项目，实现省立项涉企行政事业

性收费项目“清零”。严格落实国家关于取消、停征、降低

中央立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政策规定。


